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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小利惹大祸

每个人都能免费

注册、 使用的微信、

QQ 账号竟然可以出

租挣钱， 这种“好

事” 自然会让一些人心动， 但贪小利的结

果却会惹来大麻烦， 甚至还可能会涉嫌违

法犯罪。 本期“权威曝光” 分析了租借微

信、 QQ 账号所存在的严重安全隐患， 提

醒消费者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密码， 不

要成为他人违法行为的“帮凶”。

在平台上发布违法违规的信息， 或者

从事违法违规的行为，都会被封号。 因此，

一些“号商”就通过租号的方式来应对，在

通过“租借”的方式拿到他人的账号后，不

但可能会利用这些账号从事一些“见不得

光”的事，而且个人的信息也会因此泄露，

一旦造成损失，后悔莫及。

租借他人账号的不是违法犯罪团伙，

就是一些打“擦边球” 的组织， 否则谁会

花钱去租借他人账号呢？ 所谓“无利不起

早”， 既然能花钱去租借他人账号， 那其

中的利润可想而知。 但很多人就只看得见

眼前的小利， 一不小心成了他人的“工

具”， 甚至还有人明知自己的账号被用来

从事违法行为而不予阻止， 最终涉嫌犯罪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其实， 只要有基本逻辑常识的人都知

道， 出租自己的账号给别人一定会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 但眼前的小利如同屋里的

大象一样， 总能被贪婪驱使而看不见危

险， 直到惹了大麻烦再去后悔、 抱怨。 实

际上， 只要收住自己的贪心， 就没那么容

易掉到“陷阱” 里去。 金勇

讯简
市检二分院举办

首批咨询专家聘任仪式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作用， 促进

检察机关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提高检察办案质

效和专业化水平， 日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举办首批咨询专家聘任仪式暨分院“四

大检察” 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研讨会， 希望通过

借助“外脑” 的方式， 进一步落实“智慧借

助” 理念， 推进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专业化建

设。

记者了解到， 今年是市检二分院建院 25

周年。 25 年来， 市检二分院聚焦平安上海建

设， 强化批捕、 起诉等刑事检察职能， 成功办

理了魏广秀“敲头” 抢劫案、 女作家戴厚英被

杀案、 杨佳故意杀人案、 林森浩投毒杀人案、

“中晋系” 非法集资案、 “6·18” 重大涉黑专

案等一大批重大刑事案件， 培养推出了党的十

八大代表王琍、 党的十九大代表施净岚、 全国

优秀女检察官陈苹等一批先进英模。

该院检察长陈思群表示， 建院以来， 市检

二分院始终保持与法学界的密切互动， 专家们

通过专题授课、 案例研讨、 业务点评、 课题论

证等多种形式， 为检察工作发展给予智力支

持。 此次咨询专家聘任工作是结合检察机关推

动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四大检察”

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实际， 同时基于市检二分院

办案的特殊性和各项业务办案量所作出的一项

探索举措。

咨询专家主要承担对分院检察工作重要决

策和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提供研究、 论

证、 咨询服务， 具体包括： 对分院决策中涉及

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对重大疑难复杂新

类型案件相关问题进行论证； 参与相关案件听

证； 对分院制定规范性文件提供咨询意见； 参

与专题调研； 开设专题讲座； 协助培养检察专

业人才等。 在人员选择方面， 市检二分院一方

面保持刑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检察学领域专

家的较高比例； 另一方面则适当增加民商法

学、 行政法学及公益诉讼等领域的专家比例，

同时兼顾司法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

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开展食品核酸检测工作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及时了解黄浦区食品及加工环境的风险

状况， 保障区内公众食品安全， 预防食源性疾

病， 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上海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市疾控

中心的要求， 近日连续在农贸市场、 大型超市

等开展生鲜食品加工环境和水产品、 肉类等食

品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营养科深入

各大农贸市场、 大型超市， 开展食品卫生学调

查， 并开展重点食品的采集。 同时对加工环

境， 诸如地板、 地漏、 下水道、 污水、 操作案

板及人员环节等进行监测。 截止到目前已对区

内 16 家大型超市、 农贸市场的 406 件水产品、

肉类等食品、 人员环节和加工环境进行了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 目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因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要求以

致合同不能履行的， 演出活动的组织者、 经

营者办理退票的做法合法合理， 无需承担违

约责任。 消费者汤先生的诉求虽然合情， 但

过于苛责， 索赔的主张难以获得支持。

金玮律师表示， 根据 《民法总则》 第一

百八十条和 《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

定， 新冠肺炎疫情被认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后， 为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疫情防控措

施。 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及时行使

权利的， 宜认定属于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

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就汤先生的遭遇而言， 文艺演出活动

具有明显的聚众性， 疫情发生对于此类合同

履行构成不可抗力， 可作退票处理， 且各方

均不需要承担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 金玮

律师坦言， 因疫情影响以致演出活动上座率

受到比例控制并不可归咎于演出活动的组织

者、 经营者， 汤先生由此仍坚持要观看演出

或据此索赔的主张显得过于苛责， 且在按照

购票金额全额退款的情况下， 汤先生事实上

并不存在经济损失。

此外， 金玮律师还指出， 演出活动的组

织者、 经营者应将因疫情影响所发生的演出

活动取消、 延期或调整等相关信息及时通过

公告、 网络、 电话等方式告知消费者， 以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纠

纷， 相信如此也能取得消费者的谅解。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汤先生

投诉时间： 2020 年 6 月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全国各省市的演

出几乎都被取消或延期。 尽管目前国内疫情

已得到很好的控制， 但为了防止疫情出现反

复， 线下演出还是很谨慎， 以致于演出票务

的纠纷日益增加。

3 月 2 日， 消费者汤先生在官网上订购

了 14 张东方艺术中心上演剧目 《牡丹亭》

的门票， 票价为 60 元一张， 当时东方艺术

中心通知无法上演， 要求消费者退票。 汤先

生了解到东方艺术中心将这个剧目延期至 6

月 21 日可以演出， 他要求安排当天观看演

出， 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在与经营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汤先生

向浦东新区消保委寻求帮助， 要求对方给出

一个合理解释。

购票后却无法看演出

疫情期间退票不违约

  受理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联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 对方表示， 根据政

府部门发布的 《上海市演出场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作指南》， 其中对恢复

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和恢复后的防疫措施都作

了详细规定， 其中一条就是要求现场观众出

场率为 30%。 经营方表示， 相关要求之前在

官网和官微上提示过， 若已购票的观众需联

系艺术中心预约观看演出。 由于 6 月 21 日

上演的 《牡丹亭》 观演预约目前已经达到了

30%， 其余的观众只能退票。

对于经营方的解释， 汤先生不予认同，

仍要求对方安排观看演出， 或者改为其他演

出也行， 并且由经营者承担多出的费用或者

补偿损失， 否则将通过法律程序进行维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

一十七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

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

除责任，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消保委工

作人员表示， 本案中， 经营者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需求导致的不能履行合同， 办理退

票属合情合理， 且不用承担其他违约责任。

浦东新区消保委提醒， 疫情下消费者与

经营者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双方应相

互体谅、 共克时艰， 公平友好地协商解决问

题。 经营者也应当及时将有关信息通过网

站、 电话告知消费者，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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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打假

重罚制售假认证证书行为

近日，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近

期开展口罩、 防护服等出口防疫用品领

域认证活动的专项整治情况， 并对两家

企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认证活动的违法

行为进行通报。

据介绍， 疫情发生以来， 为全面保

障深圳市防疫物资出口质量， 深圳市市

场监管局成立专项行动小组， 联动深圳

海关， 对全市防疫物资出口企业进行了

摸底检查。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线索，

最终立案调查 15 宗， 其中涉及未经授权

开展认证 11 宗， 伪造冒用证书 1 宗， 买

卖证书 2 宗， 发布虚假认证内容广告 1

宗。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表示， 两宗未经

批准擅自从事认证活动且非法买卖认证

证书行为较为恶劣。 两家企业均为位于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的检测技术公司。

据悉， 4 月 15 日， 深圳市市场监管

局市场稽查局执法人员在对 A 检测公司

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 该公司并未取得

国家认监委核发批准从事境外认证的资

格， 同时也并非欧盟公布的公告机构或

授权机构。 因国外两家发证机构出具境

外认证证书一般需要两个星期， 由于客

户着急取得境外认证， A 公司便以自己

的名义， 为客户发出了 20 张带有境外认

证标识的证书， 共获利 11.576 万元。 深

圳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罚款 64.576 万

元。

4 月 14 日，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市场

稽查局执法人员在对 B 检测公司进行执

法检查时发现， 该公司未取得国家认监

委核发的认证机构批准书， 不是合法成

立的认证机构， 无从事认证活动资质。

同时， 该公司并非欧盟公布的公告认证

机构或授权机构。 但是， 该公司通过朋

友介绍、 微信联系收到 4 家生产口罩、

护目镜等防疫防护用品企业的产品认证

申请和委托， 并于 2020 年 3 月至 4 月期

间， 以自身名义擅自为 4 家企业制作、

出具带有境外认证标识的 4 张虚假认证

证书， 共获利 1.74 万元。 深圳市市场监

管局依法没收违法所得 1.74 万元， 并处

10 万元罚款， 罚没款合计 11.74 万元。


